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對校園安全衛生影響之說明 

勞工安全衛生法業於 102 年 7月 3日經總統公布修正為職業安全衛生法(以

下簡稱職安法)，修正重點除將適用範圍擴大至各業所有工作者外，並包括建構

機械、設備、器具及化學品源頭管理機制、健全職業病預防體系，強化勞工身心

健康保護及提高違反事項罰則、促進職業安全衛生文化及勞工立即危險作業得退

避之安全衛生基本權限等不同面向。 

同時勞工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亦配合職安法修正為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

則，目前該細則已完成公告，僅將該草案中與校園安全衛生有關部份概略說明其

修正重點： 

一、因應職安法適用範圍擴大，增訂修正勞動場所等之定義。所謂勞動場所，包

括下列場所:1.於勞動契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勞工履行契約提供勞

務之場所。2.自營作業者實際從事勞動之場所。3.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

揮或監督從事勞動之人員，實際從事勞動之場所。 

二、配合職安法新增一般責任之規定，增訂合理可行範圍，指依據職安法及有關

安全衛生法令、指引、實務規範或一般社會通念，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勞工

所從事之工作，有致其生命、身體及健康受危害之虞，並可採取必要之預防

設備或措施者。至於風險評估的定義係指辨識、分析及評量風險之程序。 
三、增訂雇主預防勞工因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妥為規劃，其內容應

包含下列事項：1.作業流程、內容及動作之分析。2.人因性危害因子之確認。

3.改善方法及執行。4.成效評估及改善。 

四、增訂雇主預防輪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妥為

規劃，其內容應包含：1.高風險群之辨識及評估。2.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3.工作時間調整或縮短及工作內容更換之措施。4.健康檢查、管理及促進。

5.成效評估及改善。 

五、增訂雇主預防執行職務因他人行為遭受身體或精神不法侵害之妥為規劃，其

內容為：1.危害辨識及評估。2.作業場所之配置。3.工作適性安排。4.行為

規範之建構。5.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之訓練。6.事件之處理程序。 

六、增訂有關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清單及安全資料表之定義。 
(一) 危害性之化學品，指下列之危險物或有害物:  1.危險物:符合國家標

準 CNS15030 分類，具有物理性危害者。2.有害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類，具有健康危害者。 

(二)危害性化學品之清單，指記載化學品名稱、製造商或供應商基本資料、

使用及貯存量等項目之清冊或表單。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安全資料表，指記載化學品名稱、製造商或供應商基本

資料、危害特性、緊急處理及危害預防措施等項目之表單。 

七、配合職安法新增化學品源頭管理機制，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於審查化學物質

安全評估報告後得公開之資訊範圍，包括 1.新化學物質編碼。2.危害分類

及標示。3.物理及化學特性資訊。4.毒理資訊。5.安全使用資訊。6.為因

應緊急措施或維護工作者安全健康，有必要揭露予特定人員之資訊。 

八、為強化事業單位安全衛生管理，增訂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計畫、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定義。 

(一)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係指事業單位依其規模、性質，建立包括安全

衛生政策、組織設計、規劃與實施、評估及改善措施之系統化管理體

制。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包括下列事項：1.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

評估及控制。2.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理。3.危害性化學品之分類、

標示、通識及管理。4.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略規劃及監測。5.危險

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6.採購管理、承攬管理及變更管

理。7.安全衛生作業標準。8.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

巡視。9.安全衛生教育訓練。10.個人防護具之管理。11.健康檢查、

管理及促進。12.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13.緊急應變措

施。14.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理及統計

分析。15.安全衛生管理紀錄及績效評估措施。 

(三)至於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容，依下列事項定之：1.事業之安全衛生管

理及各級之權責。2.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3.工作安全及

衛生標準。4.教育及訓練。5.健康指導及管理措施。6.急救及搶救。

7.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8.事故通報及報告。 

九、因應職安法已擴大事業單位應於八小時內通報之職業災害範圍為 1.於勞動

場所同一災害發生工作者永久全失能、永久部分失能及暫時全失能之總人

數達三人以上者。2.發生災害之罹災人數在一人以上，且經醫療機構診斷

需住院治療者。 

十、為促進職場安全衛生文化之發展，增訂有關地方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積極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之事項。教育部為教育事業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依有關法令規定，配合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積極推動包括

下列事項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1.策略及規劃。2.法制。3.執行。4.督導。

5.檢討分析。6.其他安全衛生促進活動。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目前已經完成法制程序，將於近期內報行政

院核定。同時預定於本年 7月 3日與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附屬法規同步施

行，建議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隨時掌握各附屬法規修法範圍及內容，妥為

因應。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於各業，但因事業規模、性質及風險等因素，



勞動部得指定公告適用該法之部分規定。因此各級學校可以就職業安全衛

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中法條規定加以檢視，進一步針對有疑慮

之條文，有窒礙難行面向，向教育部反映彙整後送勞動部整體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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